
2019 年福州市地方政府债务情况

一、举借政府债务及债券资金使用安排情况

2019 年全市新增债务限额 234.35 亿元，其中：市本级

131.9亿元，安排用于土地储备项目、桥梁项目、道路项目、

政府收费高速公路项目等；县（市）区 102.45 亿元，安排用

于土地储备项目、棚户区改造项目、道路项目等。

二、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

截至2019年底，全市政府债务余额1086.5亿元，债务余

额严格控制在省财政核定的限额1233.97亿元内（所属地区地

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详见附表）；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

556.54亿元，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限额641.29亿元内。

三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

2019年全市由省级代为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42.11亿元（所

属地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数详见附表），其中：市本级131.9

亿元，县（市）区110.21亿元。

按债券性质分：由省级代为发行新增债券 234.07 亿元、

由省级代为发行置换债券0亿元，由省级代为发行再融资债券

8.04亿元。

四、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

2019年全市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46.5亿元（所属地区

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数详见附表）；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券还

本付息20.48亿元。


